
2023年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优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篇一

为保证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全体工
作人员正确处理重大事项，树立危患意识，特制订《北京和
风社工事务所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内容如下：

第一条上级有关部门来机构检查指导工作；

第二条参加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情况；

第三条涉及到公共财产变更、转移、外借和帐号借用的；

第四条涉及机构形象或工作的突出事件；

第五条发生泄露机秘文件或综治保卫出现问题的；

第六条“事务所”接受有关单位、部门或个人赞助的；

第七条“事务所”使用的公共设施遭受较大损失的；

第八条“事务所”工作人员出现人身安全情况的；

第九条其他应报告的重大事项。



第一条重大事项发生后，实行逐级呈报制度。直接责任人应
当立即将情况向部门负责人报告；部门负责人向事务所主任
报告；事务所主任向理事会报告。情况紧急的，可直接向事
务所主任报告（外出时应先报告主持工作的）。

第二条在逐级报告的同时，事务所主任对涉及到的有关单位
要及时告知。

第一条重大事项的直接责任人、部门主管、事务所主任、知
情人及时报告并妥善采取措施，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或事态扩
大的，由理事会研究决定，视情况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条重大事项的直接责任人、部门主管、事务所主任、知
情人有义务及时呈报上级领导。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区别
情况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

（1）隐瞒不报的；

（2）扩大或缩小事态进行谎报的；

（3）有意拖延报告期限的；

（4）设置障碍、阻止知情人上报或对期限打击报复的。

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篇二

1、重大政治事件。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邪
教组织人员滋事等；

2、重大刑事案件。杀人案、纵火爆炸案、盗窃案等；

3、重大责任事件。因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人员伤亡事故、火灾、
爆炸等重大事故；



4、重大突发事故。自然灾害、疫情、集体中毒、交通事故；

5、本单位作出的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部署以及活
动的开展情况；

6、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治安问题和处置情况；

7、对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和责任查究的情
况；

8、涉及政策、法律、法规不明确和必须请示的重大问题；

9、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或重大问题必须随时专题报
告；

10、其他上级要求报告的情况。

1、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应及时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报告镇
综治办及有关领导；

2、发现重大事项的时间和方式、地点和涉及人员、人员伤亡
救护的基本情况；

3、重大事项的初步情况，已采取的措施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后果；

4、报告部门、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5、接到报告后，认真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有关部门予以有效
控制和处理，并及时呈报所领导及上级综治办等。

对隐瞒重大事项不报或报告不及时的对重大事项发生部门负
责人实行问责，待查明瞒报原因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对已知发生重大事项而不调查核实、不处理的，责成有关



人员做出书面检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

2、对发现重大事项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建议给予
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篇三

重大或突发事件包括:火灾、电梯困人、爆炸、突发性停电、
水浸、盗窃、打架械斗等破坏行为;刑事案件;用户集体投
诉(三家以上); 中央空调主机、发电机、高低压电柜、消防
设备、通讯设备等主要设备设施故障。现在，就来看看以下
两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吧!

一、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我局党风廉政建
设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
性，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副科级以上干部。

三、报告人应报告下列重大事项：

2、凡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婚丧嫁娶、庆贺生日、乔迁新居等
易引起群众议论的;

3、凡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接受国外和港澳人士邀请赴外考察、
参观的;

4、凡配偶、子女及其直系亲戚在自己单位单位安排工作或就
业的;

6、凡配偶、子女及其直系亲属劳务输出、出国、出境、探亲、
定居、自费留学的;

8、凡配偶、子女、父母及直系亲属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重大



民事纠纷的;

9、本人认为其他可能引起群众议论的事项。

四、报告的重大事项，应由报告人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
式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告的，应及时补报，并说明
原因。按照有关规定需要事前请示批准的，应按规定办理。
本人认为需要事前请示的事项，也可以事前请示。

五、局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负责受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
的报告。

六、对于需要答复的请示，受理报告的部门应认真研究，及
时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根据答复意见办理。

七、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保密。组织认为应公开或本人要
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八、领导干部不按本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
由局党组、纪检级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
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

九、局党组、纪检组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要把领导干部执行本规定的情况作为考
核干部的一项内容。负责受理领导干部报告的部门每年须将
执行本规定的情况向局党组、纪检组报告一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局领
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误，
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安全、和
谐、全面地发展。

一、报告内容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

2、局领导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和要求

1、全局干警都要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又报告，保证领导对
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3、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由报告部门或个人用书面或其他形
式报告，能事前报告的事宜要事前报告，事前无法报告的，
事后应及时报告;。

6、报告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
批复，其它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事
项由局务会会议研究确定。

三、纪律与监督

1、上级负责人对下级报告的重要事项，属自身职责范围的要
及时答复或处理，自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自身答复
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究
当事人责任。

2、报告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如实报告，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



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汇报或口头汇报。
未按要求报告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
处分。

3、对一些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本科室或当事人无论什么原
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科
室负责人的责任。

4、重大事项报告情况，由政工科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
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每半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并写出书
面报告。

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篇四

一、凡涉及村里的重大事项，在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之前，
必须向乡镇党委、政府报告，经同意后，方可按程序实施。

二、重大事项包含的内容

1、基本建设

2、土地调整

3、村“两委”人事变动

4、经济项目：包括立项、开工、建设等

5、宅基地划分

6、影响全村稳定的村情民意

7、重大问题或突发性事件

三、报告方法：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说明报告事项的事由。



董事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篇五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主管
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
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xx安
全、和谐、全面地发展。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

2、总经理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6、报告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
批复，其它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事
项由总经理会议研究确定。

1、上级负责人对下级报告的重要事项，属自身职责范围的要
及时答复或处理，自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自身答
复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
究当事人责任。

2、报告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如实报告，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
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汇报或口头汇报。
未按要求报告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
处分。



3、对一些影响xx全局的突发事件，本部门或当事人无论什么
原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
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4、重大事项报告情况，由质检部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
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每半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并写出书
面报告。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